
鼎诚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

关于 2024 年第 4 季度审计后偿付能力

补充信息的公告

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对鼎诚人寿保

险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4 年第 4 季度偿付

能力报告进行了审计，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标准无保

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确认公司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审

计后综合及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 132.05%和 93.87%，

较审计前数据分别下降了 1.89 个百分点和 0.86 个百分点。

根据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5 号：偿付能力

信息公开披露》相关规定，因公司审计前后的实际资本的变

动比例[即（审计后金额－审计前金额）÷审计前金额]超过

1%，公司应当自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10 日内发布补充信息。

公司 2024 年第 4 季度末审计前后的偿付能力情况对比

如下：

行次 项目 审计后（万元） 审计前（万元）

1 认可资产 1,089,275 1,091,007

2 认可负债 960,250 960,122

3 实际资本 129,024 130,886

3.1 核心一级资本 64,202 64,798

3.2 核心二级资本 27,515 27,771

3.3 附属一级资本 14,378 15,174

3.4 附属二级资本 22,929 23,142

4 最低资本 97,709 97,716

4.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95,362 95,369

4.1.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28,503 28,503

4.1.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8 8

4.1.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93,008 93,008



4.1.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6,531 6,551

4.1.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20,451 20,463

4.1.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1,641 1,641

4.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2,347 2,347

4.3 附加资本 - -

5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-5,992 -5,147

6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93.87% 94.73%

7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31,315 33,169

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32.05% 133.94%

偿付能力变动的主要原因是：经与审计沟通，基于审慎

的原则，公司应收及预付款项减少，同时调增了资产减值，

上述调整导致核心资本较审计前减少，核心资本下降导致资

本性负债较审计前增加（降低实际资本）。以上综合原因导

致公司审计后实际资本较审计前下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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